嘉庚学院新教职工入职须知（财务部）

1. 请交个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身份证号码为：                     
2. 本人建行银行卡一类卡户名（姓名）：               

建行银行卡一类卡卡号：                              
（如果没有建行银行卡，请您带上本人身份证或护照到建行任一网点办理，并请于工资发放当月9日前将您建行卡号及时以书面形式告知财务部）

3. 办理校园卡需交20元工本费，校园卡可以在校区内的食堂、超市等场所使用）。

4. 是否有厦门公积金个人账户：有/没有（请打勾）。若有建行公积金账户请提供账号：              ；请仔细阅读下面【公积金使用须知】
[公积金使用须知]：
 A．若您已有厦门公积金个人账户，您需将您本人的公积金从原单位转入我校公积金账户。我校才能为您续缴公积金。
 B．若您没有公积金个人账户，我校将统一为您在厦门建行厦大支行开立公积金个人账户。

 C．我校公积金账户信息：

公积金账户户名：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公积金账号：5670010205000700524

公积金开户行：建行厦大支行

备注：若您需要查询您的公积金时，您可持本人身份证到厦大建行对公业务柜台或登陆厦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注册查询，公积金的使用请参考厦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相关要求（公积金热线：0592-12329）。
[校园卡使用指南]：

校园卡充值地点和方式：

A．校园卡管理中心位于漳州校区北区商场的左侧即建设银行自助网点斜对面。

B．校园卡中心不接受现金充值业务。

C．给校园卡充值：

1. 到校园卡中心使用支付宝、微信扫码充值。

2. 使用支付宝充值，在支付宝应用里面使用“教育公益-校园-充一卡通”，选择厦门大学，输入教工号及要充值金额，使用支付宝充值可以为本人及他人充值。
3. 使用校园卡“学付宝”APP充值，可提供校园卡绑定银行卡、支付宝和微信的三种线上充值服务，下载网址：http://it.xujc.com/2018/0416/c4577a103897/page.htm。

校园卡初始密码：123456
校园卡管理中心值班电话：0596-6288363

备注：凡是校园卡使用中有不明白的地方，请你及时跟校园卡中心咨询或联系！

财务部联系电话：0596-6288530或6288671 邮箱：jgxycwb@xujc.com
另：请仔细阅读背面关于新入职教职工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信息的相关事项
关于新入职教职工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信息的相关事项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的通知（国发【2018】41号）》文件，居民纳税人从2019年1月1日起可以享受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等6项专项附加扣除。
各位老师可以自行下载“个人所得税APP”并完善个人信息，如果有符合规定扣除条件的，请及时在APP中填写专项附加扣除信息，提交时可以选择扣缴义务人为“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由我校从开始发放工资月份逐月扣除（未能及时填报的，也可以在填报月份在剩余月份补充扣除）；也可以选择年度自行申报，并在第二年3-6月自己进行汇算清缴扣除。

如果已在其他单位填报过的，可以将扣缴义务人修改为“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由我校开始为您扣除。

年度内如有信息变更，影响专项附加扣除的，请及时在APP上更新信息。

港澳台及其他外籍人员需要在满足纳税年度在中国境内居住满183天后，如果有符合规定扣除条件的可以在第二年3-6月向税务局申请汇算清缴扣除，现在可以不用下载填写。

“个人所得税APP”可以手机应用商店或厦门市税务局网站（https://etax.chinatax.gov.cn/）二维码扫描下载。

根据文件规定：《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由纳税人填报并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调整部分纳税人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方法的公告（2020年第13号）》文件，对一个纳税年度内首次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居民个人，可按照5000元/月乘以纳税人当年截至本月月份数计算累计减除费用。
请符合上述条件的教职工，报到时告知财务部，并签署承诺书，并提供相关佐证资料，如毕业证书或者派遣证等。
如有疑问可以咨询财务部黄永峰老师，电话6288671。
